腾冲市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和各级
[bookmark: _GoBack]各类生态环境督察巡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推进会
3月20日，腾冲市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和各级各类生态环境督察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
[image: e280a91f4e8340c11f8a02faec63a58]
中共腾冲市委副书记、市长杨艳龙出席会议。针对全市生态环境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杨艳龙指出，要压实责任，全面推进问题点对点整改，对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指出问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投诉举报问题、省委省政府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督导检查反馈问题、“绿盾2020”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典型问题、云南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自查问题、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执法检查反馈问题、高黎贡山（腾冲段）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排查发现问题、保山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全市涉重金属废渣堆存点督察反馈问题等，要整改到位。
杨艳龙强调，要举一反三，从严从实保护生态环境。要全面开展城镇污水垃圾治理行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行动、尾矿库污染治理行动、河流禁捕整治行动、河道保护治理行动、水体治理行动、高黎贡山保护行动、土地违法整治行动、古村落保护行动等专项行动，已制定工作方案的要加快推进，没有制定工作方案的要尽快制定。
杨艳龙要求，要健全机制，推动保护治理常态长效。要健全发现问题机制、抓实问题整改清单、严格督查考核、强化通报曝光、加强现场检查，用实际行动保护好腾冲生态环境治理，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有志主持会议。会上，保山市生态环境局腾冲分局汇报了腾冲市各级各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巡察反馈交办问题整改情况；腾冲市自然资源局、腾冲市农业农村局、界头镇、中和镇分别汇报了涉及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巡察反馈交办问题整改情况。
全市各相关单位、各部委办局、各乡镇（街道）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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